
國立東華大學 

財物、勞務採購作業流程 

（SOP-GA-02-01） 
 
第一章 使用單位動支申請 

一、目的 

為建立本校採購業務程序符合採購法之規定，提昇採購效率並確保採購業務之順遂執行。 

二、依據 

政府採購法暨政府採購法相關子法之規定。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中央機關財務集中採購實施方案暨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 

三、範圍 

(一)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指新台幣十萬元以下暨一萬元以上)之採購申請案。 

(二)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之財務、勞務採購申請案。 

四、定義 

為使採購業務順利進行，將其權責金額及執行程序予以詳細敘明，藉由分層負責及公開透

明的採購機制，進而提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 

五、作業流程說明 

(一)動支申請提出 

    由使用之系所或單位提出動支申請請購案。 

(二)事務組審核 

    1.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者，依權責請使用單位自行辦理，惟仍依符合共同供應契約

暨優先採購身障機構產品辦法規定。 

    2.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涉共同供應器約部份，加註由事務組依相關辦理，動支請購

單經 校長核准後，全案移交由事務組續辦。 

    3.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財務、勞務採購部份，加註由事物組依相關規定辦理公開招

標或議價程序，動支請購單經 校長核准後，全案移交由事務組續辦。 

(三)其他相關單位審核 

        含總務處保管組及會計室等。 

    (四)校長核批 

        校長核准依規定辦理後續採購事宜；未核准退回使用單位重新檢討。 

第二章 採購案公開招標 

一、目的 

為建全本校採購機制，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昇採購效率與功能，並確保採購業務

之順遂執行。 

二、依據 

政府採購法暨政府採購法相關子法之規定。 



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案。 

三、範圍 

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上(指新台幣十萬以上)之財務、勞務公開招標採購案。 

四、定義 

為使採購業務順利進行，將其執行程序予以詳細敘明，藉由公開透明進的採購機制，進而

提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 

五、作業流程說明 

    (一)公開招標採購案提出 

        由使用單位提出經 校長核准之動支申請單，與辦理採購應檢附之相關採購文書正本與

電子檔(包括預算書暨標價清單、規格表等)。 

    (二)事務組審核 

        將申請核准之標案文件予以審核，證件符合即製作標案文書。 

    (三)製作標案文書及訂定開標日期送核 

        製作投標須知、合約稿等相關採購文書及訂定開標日期，會請使用單位、會計室審核

確認，並送校長核准。 

    (四)上傳工程會公告 

        經 校長核准後之標案文書，依採購性質及金額確立等標期並上傳工程會公告，邀請不

特定廠商投標。 

    (五)開標、決標及紀錄結果，陳請 校長批核。         

    (六)通知得標廠商繳納履約保證金及訂約及履約等事宜。 

 
 
 
 
 
 
 
 
 
 
 
 
 
 
 
 
 
 
 



                     第二之ㄧ章採購案限制性招標(議價) 
 

ㄧ、目的 

        為使採購案符合採購法規定程序以便採購業務之遂行 

二、依據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暨其施行細則二十三條之一規定 

三、範圍 

        限制性招標(議價)之流程 

四、定義 

        為使限制性招標程序進行順利，將其執行流程予以詳細描寫。其目的在             

        使人清楚瞭解業務流程及程序之意涵，進而提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五、作業流程說明 

        (一)申請單位 

            提出請購案之系所或單位 

        (二)審核(事務組) 

            將校長核准之 1.動支申請單、2.預算書、3.規格表、4.議、比價 

            理由書予以審核。 

        (三)合約製作及訂定議價日期 

            製作議價須知及訂定議價日期，及敬會使用單位、會計室、並送請校長核准。 

        (四)議價 

            前置作業完畢，於預定之開標日期與廠商當場議價。 

        (五)流、廢標  

            將開標結果製作招標紀錄暨簽呈陳請校長核批，並會使用單位、及會計室。 

        (六)決標 

            製作決標紀錄，陳請校長核批。 

        (七)通知得標廠商繳交履約保證金 

        (八)訂約(事務組)      

 
 
 
 
 
 
 
 
 
 
 
 



第三章 合約管理（驗收後一次付款） 
 

一、目的： 

勞務及財物採購契約，應訂明採購標的之查驗或驗收程序及期限；檢核承包 

  廠商交付產品，是否符合合約規定。 

二、依據： 

  機關辦理採購之驗收，應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一至第七十三條及其施行細則 

  第九十二條至第九十五條規定辦理。 

三、範圍： 

  校內各單位、處、室、中心、系所。 

四、作業流程說明： 

１、交貨：接獲廠商書面通知完成交貨。(施行細則第九十二條) 

２、排驗：採購單位收到該書面通知，通知會驗單位(請購單位、監驗單位)及廠商，安排 

   驗收。 

３、驗收：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可驗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 

   錄。 

（一） 驗收合格： 

    作成驗收紀錄，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並送保管組財產登帳列 

    管，申請結案付款，並退還履約保證金。 

（二） 驗收不合格： 

（1） 製作驗收紀錄，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或換貨，廠商於期限內完

成者，機關應再行辦理驗收。 

（2） 逾期未改正者，依採購契約要項第五十一條規定辦理。 

（3） 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進度，情節

重大者之認定，適用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一百十一條規定。 

 
 
 
 
 
 
 
 
 
 
 
 
 
 
 



第三之一章合約管理（驗收後分次或分期付款） 
 

一、目的 

財務及勞務採購契約，應訂明採購標的之查驗或驗收程序及期限，檢核承包廠商交付產品，

是否符合合約規定。 

二、依據 

    政府採購法第五章驗收規定辦理。 

三、範圍 

校內各單位、處、室、中心、系所等。 

四、定義 

    為使驗收手續能順利進行，將其執行過程予以詳細描寫，了解驗收程序及作法，進而提升

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五、作業流程說明 

（一）訂約【正本：事務組、廠商，副本：事務組、會計室、使用（申請）單位】。 

（二）履約期限：依合約規定。 

（三）交貨：廠商於完成交貨、安裝、測試後，經使用單位確認後提「交貨驗收（複驗）       

申請」。 

（四）排驗：與廠商、使用單位協調驗收時間及簽發「驗收簽辦單」通知驗收時間及地 

   點（主驗人員、監驗人員、廠商）。 

（五）驗收：機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三十日內辦理驗收，

   並作成驗收記錄。 

1. 辦理財物、勞務採購，應限期辦理驗收，並得辦理部分驗收。 

（1.）合格： 

      ●驗收合格，並做成驗收記錄。 

      ●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並送保管組財產登帳列管。 

（2.）不合格：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者，應當場製作驗收記錄，並通

知廠商限期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貨，改善完成後再行辦理複驗，

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檢討

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部分驗收：驗收結果不符部分非屬重要，而其他部分能先行使用，或已

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虞者，應先就該部分，辦理驗收或分段查驗供

驗收之用，並經檢討認為確有先行使用之必要者，得經機關首長或其授

權人員核准，就其他部分辦理驗收並支付部分價金及起算保固期間。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逾期未能改正者，依採購契約

要項規定辦理。  

2.分次驗收：依採購契約規定 

3.分期付款：依採購契約規定 



（六）將憑證送交會計單位開立傳票。 

（七）交由出納單位付款。 

（八）結案。 

 
 
 
 
 
 
 
 
 
 
 
 
 
 
 
 
 
 
 
 
 
 
 
 
 
 
 
 
 
 
 
 
 
 
 
 
 
 


